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中淀函【2024】第4号

关于申报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
（国知发运函字〔2023〕225号）要求，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评选工
作已经开始。为做好本届中国专利奖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中国专利奖设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银奖、优秀奖。
二、参评条件

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即可参加中
国专利奖评选：

（一）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含12月31日，以授权公告日为准）被
授予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权（含已解密国防专利，不含保密
专利）；

（二）专利权有效，在申报截止日前无法律纠纷，不存在未缴年费
或滞纳金等情况；

（三）全体专利权人均同意参评；
（四）未获得过中国专利奖；
（五）一项专利作为一个项目参评；
（六）相同专利权人参评项目不超过2项。

三、参评方式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推荐项目不超过3项，推荐工作应以高质量发展

为导向，优先推荐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



等方面形成的核心专利。
四、报送材料及要求

（一）材料及形式
1、有关《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中国专利奖申报书（2023年

修订版）》请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门户网站“中国专利奖”专栏下载
（ https://www.cnipa.gov.cn/col/col41/index.html ）。
2、项目资料1份（电子件）包含：
① 中国专利奖申报书（WORD 文档）（见附件1）；

② 附件，如图片、照片、获奖证书、项目应用证明等材料扫描件，其
中，填写专利许可情况的，应当提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填写
专利质押融资情况的，应当提交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对于主要依靠
参评专利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应当提交参评专利涉及的产品在国家专
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试点平台上的备案证明；填写经济效益数据的，
可以提交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参评专利经济效益专项审计报告
等证明材料；所有附件应嵌入一个PDF文档，不超过20M；

③ 专利授权公告文本。
④ 推荐函1份（纸件和电子件，正式公函，纸件加盖公章，格式

见附件2）。
⑤申报项目材料应完整、真实、准确，不存在涉密内容。
（二）时间要求
1、请于2024年1月23日前将申报资料纸质文件一式一份加盖公章，

连同储存该电子文件的光盘或U盘一并快递到协会。
2、协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组织专家评审，将最终评出的

拟荐项目名单在协会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5天），接受社会监督。公
示期无异议，协会将统一报送至国家知识产权局。

3、邮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大街1717号 中国
淀粉工业协会



联系人：范春艳  李健
联系电话：15543098220 13311584991
电子邮箱：dfxhbgs@siacn.org

附件1 中国专利奖申报书（发明 实用新型，2023年修订版）
        附件1 中国专利奖申报书（发明 实用新型，2023年修订版）.docx

附件2 单位推荐函
        附件2 单位推荐.docx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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